杭州市经信局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法律依据
	处罚条款内容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1
	对未按规定妥善保存、移送有关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用记录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十条 第二款 违反本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妥善保存、移送相关记录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未按要求妥善保存与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生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1年）。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未将与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生产有关的生产记录移交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未按要求妥善保存与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生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1年）。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未将与监控化学品生产、使用有关的生产记录移交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未按要求妥善保存与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用有关的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未将与监控化学品生产、使用有关的记录移交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
	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